多媒体教室巡检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多媒体教室设备管理，保障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及时发现并解决设备运行故障及安全风险，提升教学服务质量与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所有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教室，涵盖多媒体控制台、投影仪、幕布、电子屏、音响、麦克风、计算机、摄像头、教学软件及网络环境等相关设施设备的巡检工作。
第三条 巡检工作坚持“预防为主、及时处置、责任到人、全程追溯”的原则，确保多媒体教学设备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第二章 巡检组织与职责
第四条 教务处为多媒体教室巡检工作的统筹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巡检标准、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监督巡检工作落实情况。
第五条 教育技术中心为技术保障部门，负责提供巡检技术支持，指导巡检人员开展设备检测，处理复杂技术故障，定期对巡检人员进行培训。
第六条 各学院（部）配合做好本单位相关多媒体教室的巡检协同工作，督促教师反馈教学过程中发现的设备问题。
第七条 巡检人员由教务处教育技术中心组建，负责按照本办法开展日常巡检、记录巡检情况、上报故障信息并跟踪整改落实。
第三章 巡检内容与标准
第八条 基础设备检查：
控制台：门锁完好，内部设备摆放整齐，线路连接规范，无松动、老化现象；
投影仪：开机正常，画面清晰、无偏移、无黑斑，散热良好，灯泡使用时长在合理范围；
幕布：升降顺畅，表面无污渍、破损，展开后平整，与投影仪画面适配；
电子屏：开启显示正常，系统运行稳定，无病毒、恶意软件，硬盘存储空间充足；
音响与麦克风：音质清晰，无杂音、啸叫，音量调节正常，无线麦克风信号稳定、电量充足。
第九条 计算机及软件检查：
计算机：开机启动正常，系统运行稳定，无病毒、恶意软件，硬盘存储空间充足；
教学软件：PPT、课件播放软件、在线教学平台等常用教学软件安装完整、运行正常；
外设接口：USB、HDMI等接口功能正常，可正常连接外部设备。
第十条 网络与环境检查：
网络环境：网络连接稳定，网速满足教学需求，可正常访问校内教学资源及互联网；
教室环境：设备周边无杂物堆积，通风良好，温度、湿度适宜，无影响设备运行的安全隐患；
安全设施：电源线路完好，漏电保护装置有效，消防器材配备齐全且在有效期内。
第四章 巡检周期与流程
第十一条 巡检周期分为日常巡检、每周巡检和月度巡检：
日常巡检：每日上课前30分钟，由巡检人员或值班人员对当日有教学任务的多媒体教室进行快速检查，重点排查设备开机状态、基础功能是否正常；
每周巡检：每周四下午对全校所有多媒体教室开展一次全面巡检，逐项核查设备运行情况，完成巡检记录；
月度巡检：每月底对巡检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对设备进行一次深度检测维护，重点检查设备损耗、线路老化等潜在问题。
第十二条 巡检流程：
准备阶段：巡检人员携带巡检记录表、工具包等，明确当日巡检范围和重点；
检查阶段：按照巡检内容与标准逐项检查，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查；

记录阶段：如实填写《多媒体教室巡检记录表》，详细记录设备编号、巡检时间、巡检人员、设备状态、发现问题等信息；
处置阶段：发现一般故障，巡检人员现场及时处置；无法现场解决的，立即上报教育技术中心，明确整改责任人及完成时限；重大故障同步上报教务处，协调紧急处置方案；
复核阶段：故障整改完成后，巡检人员进行复核，确认设备恢复正常运行，并在巡检记录表中注明整改结果。
第五章 故障处置与应急保障
第十三条 建立故障分级处置机制：
一级故障（轻微故障）：不影响核心教学功能，可在1小时内解决的，由巡检人员或技术人员现场处置；
二级故障（一般故障）：影响部分教学功能，需2-4小时解决的，信息化管理中心安排专人负责，同时通知相关学院调整教学安排（必要时）；
三级故障（重大故障）：设备完全无法使用，需4小时以上解决的，立即启动应急方案，协调备用教室，保障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同时组织技术力量全力抢修。
第十四条 建立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公布故障报修电话，确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设备问题可随时报修，巡检人员或技术人员及时响应处置。
第六章 档案管理与考核评估
第十五条 巡检记录、故障处置记录、设备维护记录等档案资料由教务处和信息化管理中心分类存档，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建立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双重管理机制，确保档案完整可追溯。
第十六条 教务处定期对巡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估，重点考核巡检完成率、故障发现及时率、整改完成率、教学保障满意度等指标。
第十七条 对巡检工作认真负责、及时发现重大隐患并妥善处置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对未按要求开展巡检、漏报瞒报故障、整改不及时导致教学活动受影响的，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会同教育技术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